
项目名称： 泰顺县人民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标识标牌（ TSCG202406016）

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开标时间 2024-07-22 15:00:00

开标地点 泰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开标室（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新城大道117号）

序号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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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

州

览

新

标

识

有

限

公

司

不符合 2. 根据采购文件第三部分供应商须知五开标和评标中的第2.5条规定：竞争

性磋商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最终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的最终报

价，有可能影响采购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

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

理性的，竞争性磋商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评审小组发现该问题后，在系统中向该供应商发出澄清函，供应商未在规定

时间回复澄清函，视作无法证明其报价合理性。; 

2. 根据招标文件中第三部分供应商须知：五、开标和评标：2.5竞争性磋商

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最终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的最终报价，有可

能影响采购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地时间内

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

的，竞争性磋商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审小组在2024年7月

22日19时12分联系该供应商，该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其报价合理性的

证明材料，经评审小组商议后决定对该供应商作无效投标处理。; 

2. 根据采购文件第三部分供应商须知五开标和评标中的2.5条规定竞争性磋

商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最终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的最终报价，有

可能影响采购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

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

的，竞争性磋商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审小组发现问题

后，在系统中向该供应商发出澄清函，供应商围在规定时间回复澄清函，视

作无法证明报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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